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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警察局 111年下半年發布刑案新聞違反偵

查不公開規定檢討報告 
一、刑案新聞發布統計： 

(一) 主動發布刑案新聞情形：本局111年7月至12月發布刑案新聞 

共計6件，各類型分析(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8條第1項各款)

如下： 

1、第 1 款(影響社會大眾安全告知防範案件)計 4 件(占

33.3%)。 

2、第 7 款(對於網路社群傳述之內容，認有澄清之必要)計 2

件(占 16.7%)。 

(二) 揭露影音資料案件：統計本局發布刑案新聞件中，依偵查不

公開作業辦法第9條第1項第6款，揭露偵查中之影音資料、照

片者計4件(66.6%)，均依規定去識別化處理。 

二、各單位刑案新聞發布: 

(一) 馬公分局發布「東衛岔路口發生自小客貨車碰撞機車 A2類肇

事逃逸交通事故」案 (111年 8月 2日) 。 

111年 8月 1日 23日 16分，在縣道 203線與縣道 202線東衛

岔路口處理自小客貨車碰撞機車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交通事

故，說明如下： 

呂姓民眾(約 30 歲)騎乘機車於東衛岔路口機車待轉區停等，

綠燈時起步往安宅方向行駛，遭一輛由馬公往東衛方向行駛

闖紅燈之自小客貨車碰撞後，機車卡在車底拖行，自小客貨

車駕駛棄車逃逸，造成機車駕駛人手腳多處擦挫傷，意識清

醒，機車駕駛人無飲酒，自小客貨車駕駛肇事後棄車逃逸查

緝中。本案經熱心民眾報案指稱肇事車輛駕駛人逃逸方向，

警方業已積極追緝到案中，全案依 A2類肇事逃逸交通事故程

序處理。 

1、發布要件：第 1款(對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有適度公開說明

必要)。  



2 

 

2、審查結果：經審視相關資料，均符合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

之規定。 

(二) 刑事警察大隊發布「淨化選前治安，菊警破獲天九牌職業賭

場」案(111年 8月 14日)。 

澎湖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3)日獲報在湖西鄉紅羅村

某民宅內有民眾經營天九牌賭場，經派員埋伏蒐證後，見時

機成熟，即報請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後會同馬公分局

執行逕行搜索，當場查獲主持人與賭客共計 11人，並查扣抽

頭金、賭具等。全案偵詢後依違反刑法賭博罪嫌移送臺灣澎

湖地方檢察署偵辦，其餘賭客另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裁

處。 

1、發布要件：第 1款(對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有適度公開說明

必要)。 

2、審查結果：經審視相關資料，均符合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

之規定。 

(三) 馬公分局發布「民眾檢舉，馬公警分局破獲職業賭場逮 10人」

案(111年 8月 17日) 。 

馬公分局 15 日晚間 20 時許，接獲警察局勤務中心轉報，有

民眾舉報在馬公市光復路某民宅內有民眾聚賭，本案獲報後，

立即由轄區光明派出所及偵查隊派員前往勘查，發現該民宅

內確實有人聚賭，因情況急迫遂立即實施逕搜，當場查獲盧

姓男子提供場所及賭具(麻將牌及四色牌)供睹客賭博、抽頭

金新臺幣 260 元，遂將盧男依賭博罪及賭客郭男等 9 人以社

秩法依法偵辦。  

1、發布要件：第 7款(對於網路社群傳述之內容，認有澄清之

必要)。 

2、審查結果：經審視相關資料，均符合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

之規定。 

(四) 馬公分局發布「治安零容忍，警法辦酒駕鬧事及出手傷害之

雙方當事人」案(111年 8月 23) 。 



3 

 

於 22日 19時 50分許，警方前往馬公市陽明路，處理民眾陳

○辰報稱糾紛案，經警方到場，民眾陳○辰稱陳○和酒後騎

乘機車，到住家鬧事，因不堪其擾、遂以徒手之方式毆打陳

○和的臉部及頭部。警方經調閱監視器後發現，陳○和確實

有事前酒後駕車情事，故以涉嫌公共危險罪函送。另外，陳

○辰以徒手毆打陳○和，經警方陪同至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就醫，其傷勢為頭部損傷；臉部擦傷等，惟陳○和不願提出

傷害告訴，全案以社會秩序維護法對陳○辰進行裁處。另於

今（23）日 2時 30分許，陳○和在其店內手持刀械與到場之

陳○辰嗆聲，警方趕赴現場立即以強勢作為將陳○和以現行

犯帶回派出所偵處，案將依涉嫌恐嚇罪移送地檢署偵辦。 

1、發布要件：第 1款(對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有適度公開說明

必要)。 

2、審查結果：經審視相關資料，均符合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

之規定。 

(五) 馬公分局發布「選前警力不鬆懈，馬公警分局查獲職業流動

天九牌賭場逮 17人」案(111年 11月 12日)。 

馬公分局接獲線報指稱，有賭場隱藏在馬公市忠孝路一帶流

竄，分局長立即指示偵查隊成立專責小組積極偵辦，警方於

11日 23時許，見時機成熟，趁賭客進出（入）賭博開門之際，

以優勢警力衝進屋內控制現場，經逐一清點，計查獲陳姓主

持人及賭客共 17人，現場查扣點鈔機、天九牌、骰子、瓷碗

等賭具，抽頭金新台幣 5600元，警方偵詢後將陳姓負責人依

賭博罪隨案移送澎湖地檢署偵辦，其餘賭客依社會秩序維護

法裁處。 

1、發布要件：第 7款(對於網路社群傳述之內容，認有澄清之

必要)。 

2、審查結果：經審視相關資料，均符合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

之規定。 



4 

 

(六) 刑事警察大隊發布「執行清源專案，菊警查獲毒品」案 (111

年 12月 9日)。 

澎湖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日前接獲線報有民眾持有

毒品並有販賣之嫌，即進行跟監蒐證，見時機成熟，於今（9）

日下午持臺灣澎湖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按址搜索劉姓犯嫌

住處，當場查扣安非他命 1包、咖啡包 29包、電子磅秤一台、

K盤一個、行動電話 2支、吸食器一組。全案依違反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案移送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偵辦，並將持續往上溯

源。 

1、發布要件：第 1款(對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有適度公開說明

必要)。 

2、審查結果：該發布新聞稿中「並將持續向上湖源」之句，

隱含有已知上源藥頭將續追查而逕公開新聞發布，顯己抵

觸警察機關落實偵查不公開發布新聞檢核（表）項次二、

不得公開或揭露之核心事項（二）有關尚末聲請或實施、

應繼續實施之逮捕、羈押、搜索、扣押、限制出境、資金

清查、通訊監察等偵査方法或計畫之規定，已責令檢討策

進，並要求各單位發布刑案類新聞應遵守偵查不公開作業

辦法規定。 

三、工作提示與策進：  

(一)  避免違反相關懲處規定、提列重點如下： 

1、各單位偵辦刑案應遵守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規定，有關尚

未聲請或實施、應繼續實施之逮捕、羈押、搜索、扣押、

限制出境、資金清查、通訊監察等偵査方法或計畫，如案

件已報請地檢署指揮偵辦或移送地檢偵辦中，須傳真向地

檢署聲請發布新聞，待回執傳真同意發布，始可發布新聞，

另不得擅自洩漏案件細節予不特定人或媒體記者周知。 

2、重大案件於相關證據未經檢驗或犯罪事證尚未調查明確前，

不得僅因有關涉嫌人到案或拘捕，即予發布新聞；另如為

回應對治安衝擊之必要，仍應注意不得揭露犯罪嫌疑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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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以免造成媒體追訪，間接侵害其名譽及隱私。 

3、為落實偵查不公開要求，本局將主動調查未依規定發布新

聞者，各單位亦應加強監看媒體警政新聞機制，主動查處

所屬未依規定發布新聞案件，避免違失情形發生。 

4、偵辦刑案犯罪嫌疑人經逮捕、拘提、通知或自行到案，應

在偵詢室或辦公處所內不受干擾之空間偵詢調查，並確實

管制無關人員進入辦公處所。 

5、強化偵查卷證資料保密，減少洩漏機會發生，有關案件資

料應注意傳遞保密措施，必要時專人持送；另偵辦案件時

應管制媒體進入偵辦單位，避免案情迭遭探知傳播。 

6、有關妨害性自主及兒少保護案件，不應主動發布新聞；又

刑事案件被害人之有關資訊(如照片、影像)，非具重大理

由，不應作為新聞發布素材，不得因去識別化後即可發布，

以尊重被害人隱私名譽。 

(二) 有關監察院針對明德外役監獄林姓受刑人持刀殺害臺南市員

警案，監察院正案，針對偵查不公開問題提出意見，摘要如

下： 

1、該案相關偵查機敏資料，承辦警察機關未本於權責善盡保密

責任，LINE專案群組成員涉嫌外流非行兇者照片及襲警過程

之行車紀錄器畫面，經媒體大幅報導，嚴重戕害民眾肖像權、

隱私及聲譽，顯見員警平時缺乏「公務機密保護」及「偵查

不公開」之觀念，且未落實執行，造成人民權益受損，喪失

執法威信。 

2、「偵查不公開」為法律所明文規範，鑑於以往發生重大刑案

時，各家媒體莫不想方設法挖掘「獨家」新聞，俾在媒體以

各種標題博取點閱率，諸如設法透過與警方的「友好關係」

獲得偵查中理應不公開的資訊，或將犯嫌個資拿來作文章，

發生未審先判情事，抹煞日後團隊追查破案之功績與辛勞；

如何再加強教育、宣導，以強化員警堅守「偵查不公開」之

規定，抗拒人情關說及外來之誘惑，仍為日後努力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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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鑑於該案缺失，各單位轄內發生重大案件，應落實以下策進

作為並轉知所屬落實： 

1、重大刑案發生應特別注意偵查資訊之保密及防杜徇私洩漏，

相關影像、執勤紀錄之調取、揭露依規定程序控管，嚴禁任

何職務人員私自存取。 

2、因應媒體追訪應律定統一窗口回應(於分局、刑警大隊或警察

局均可)，並視需要採階段或定時說明，避免媒體追訪不同人

員，產生回應管道混亂及資訊不一造成誤解，及影響辦案。 

3、如基於偵辦需要而有成立群組傳遞之必要，應注意群組成員

均須與偵辦案件職務有關，並應遵守「警察機關使用即時通

訊軟體注意事項」，指定群組管理人員及掌握加入成員，另專

案小組使用通訊軟體聯繫案件應遵守下列事項： 

(1)傳遞之目的應與偵辦調查或相關職務之審核有關。 

(2)所傳遞對象須為與該案偵辦有關之職務人員。 

(3)符合上揭１及２後，並應考量必要性，且以傳遞單人為原則。 

(四) 避免違反相關懲處規定、提列重點如下： 

7、重大案件於相關證據未經檢驗或犯罪事證尚未調查明確前，

不得僅因有關涉嫌人到案或拘捕，即予發布新聞；另如為

回應對治安衝擊之必要，仍應注意不得揭露犯罪嫌疑人資

訊，以免造成媒體追訪，間接侵害其名譽及隱私。 

8、為落實偵查不公開要求，本局將主動調查未依規定發布新

聞者，各單位亦應加強監看媒體警政新聞機制，主動查處

所屬未依規定發布新聞案件，避免違失情形發生。 

9、偵辦刑案犯罪嫌疑人經逮捕、拘提、通知或自行到案，應

在偵詢室或辦公處所內不受干擾之空間偵詢調查，並確實

管制無關人員進入辦公處所。 

10、強化偵查卷證資料保密，減少洩漏機會發生，有關案件資

料應注意傳遞保密措施，必要時專人持送；另偵辦案件時

應管制媒體不得進入偵詢處所，避免案情迭遭探知傳播。 

11、有關妨害性自主及兒少保護案件，不應發布新聞；又刑事

案件被害人之有關資訊(如照片、影像)，非具重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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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作為新聞發布素材，不得因去識別化後即可發布，以

尊重被害人隱私名譽。 

(五) 該案除監察院糾正意見外，同仁受害影像流傳，亦造成家屬

二度傷害，迄今仍無法查明係於何環節洩漏，各單位應深以

為鑑，本局亦持續將本糾正案例列為 112年偵查不公開教育

訓練之缺失案例加強宣導。 


